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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郭明松
電話：08-7362589#202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pdc025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163795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體育署111年素養導向體育教材成果發表會實施計畫1份 

(4256403_11163795200_1_4256403_111637952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體育署辦理「111年素養導向體育教材成果發

表會」實施計畫1份，鼓勵踴躍報名參加，本府准予參與

人員公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1年10月21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

111003896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發展健體領域素養導向體育教材與教學方法，以利12年

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推行，並希透過對話交流探討12

年國教課綱推動的現狀與問題，教育部體育署委請國立臺

灣師範大學辦理旨揭活動，相關訊息摘要如下，餘詳見實

施計畫：

(一)參與對象：具有下述條件者，歡迎報名參加：

１、111年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QPE發展計畫之「輔導教

授」與「教材研發與教學實驗教師」。

２、108-110年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QPE發展計畫之「輔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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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授」與「教材研發與教學實驗教師」。

３、高中體育學科中心或中央暨各縣市健康與體育學習領

域輔導團教師。

４、國內大專校院體育及師資培育相關系所教授。

５、對體育教材研發有興趣之全國高級中等以下之學校教

師。

６、對素養導向體育教材、健體領綱推動及身體素養有興

趣之師資生。

(二)參與人數：本活動現場實體參與預計200人，將依上開報

名條件順序優先錄取。

(三)報名資訊如下：

１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1年11月25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
２、報名方式：請至線上報名表單（https://sportsbox.

sa.gov.tw/news/detail/101），完成報名。

３、錄取名單將於活動前公告至體育課程與教學資源網

（https://sportsbox.sa.gov.tw/）。

(四)活動時間：111年12月10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00分至12

時30分（備餐盒）。

(五)活動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體育館金牌講堂

（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）。

三、相關問題請逕洽該活動聯絡人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小

姐，信箱：2022ntnuqpe@gmail.com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

7749-5695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(學校體育)
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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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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